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东人民医院**工程合同书








甲方：广西壮族自治区桂东人民医院

乙方：
  




2026年  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东人民医院**工程合同书

甲方：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东人民医院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省市住建委对建筑装修工程的相关规定，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本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
第1条 合同文件
1.本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⑴ 合同基本条款；
⑵ 投标人提交的投标函、投标报价表和售后服务承诺等全部投标文件；
⑶ 项目需求和说明；
⑷ 甲、乙双方商定确认后的补充协议。
2、合同范围和条件
本合同的范围和条件应与上述合同文件的规定相一致。
第2条 工程名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东人民医院**工程 。
第3条 合同金额：费用共计小写：000.00¥元 大写：人民币元整 。
第4条 工程地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万秀区西江四路金鸡冲1号。
第四条  工程期限：
（1）工程开工日期：  2026 年     月     日
（2）工程竣工日期：   2026 年     月     日,工期合计  日历天。
第五条 工程款支付方式： 本工程无预付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三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                                                                                                                                                                                                                                                                                                                                                                                                                                                  支付总合同金额的 90%，即人民币：（大写）XXXXX元整、（小写）¥00000.00元；12 个月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0%，即人民币：（大写）XXXXXX元整、（小写）¥000000.00元。合同之外的工程或增加工程，费用款项另外签订补充协议。如验收不合格以及发现伪劣产品等，招标人将视情形采取验收不合格、拒付款、终止合同、索赔等措施，直至通过有关部门，依法维权。
第六条 工程量清单附后，最终按实际工程量进行结算。            
第7条 乙方进场后，甲方需配合提供相应的施工场地，协调施工材料的进场和堆放，提供施工临时用水和用电以及材料运输通道。
第八条 工程量发生变化时，需甲方及时现场审核签证，并以竣工后院方审计部门审核为准。
第九条 在施工过程，乙方应遵守市住建局对建筑装修工程的相关标准和医院招标文件要求，严格按安全标准组织施工，并随时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采取相应的的安全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因乙方原因所造成的工程质量问题，返工费用由乙方无偿承担。

第十条 甲方验收合格后， 壹年 内若发生质量问题，乙方免费负责翻修（属乙方包工包料的由乙方负责）。
第十一条 合同纠纷的解决：双方在履行合同中发生的一切纠纷，应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应依法向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其他约定事项：本合同一份 肆 份，甲方执 叁 份（总务科壹份、财务科壹份、档案室壹份）、乙方执 壹 份，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三条  违约责任
1、乙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间竣工，每逾期一天，按合同总价的1%/天计算违约金。如无不可抗力事件发生，乙方无故拖延工程期限，甲方可随时终止合同，支付已完成工程量的80%工程款给乙方。
2、甲方未按约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供原材料、设备、场地、技术资料等，或因不可抗力事件发生，乙方可以请求调整工程期限。
3、因乙方原因致使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承包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十四条   质量保修责任
质量保修范围按清单涉及改造项目。
1、属于保修范围和内容的项目，承包人应在接到修理通知之日后7天内派人修理。承包人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修理，发包人可委托其他人员修理，保修费用从第二笔款项3%内如除。
2、发生须紧急抢修事故，承包人接到事故通知后，应立即到达事故现场抢修。非承包人施工质量引起的事故，抢修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3、在国家规定的工程合理使用期限内，承包人确保基础工程、主体结构和装饰装修的质量。因承包人原因致使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承包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十五条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效，双方履行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后，自行终止。




甲方：广西壮族自治区桂东人民医院（盖章）                          
签字代表：                          
经办人：
经办科室：后勤保障部保卫组
联系电话：0774-2021991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                           （盖章）
签字代表：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以下资料：
1.附中标通知书
[bookmark: _GoBack]2.附投标报价函                                                                                                                                                                                                                   
3.附售后服务方案
4.附产品配置清单




